车 辆 租 赁 合 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WF-GHRCHT-20240531
甲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祥瑞祥远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总则
鉴于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的货物提供国内运输服务；乙方作为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并具备各项运输服务资质的企业，有意愿为甲方提供优质车辆及高效的运输服务，能够确保甲方的货物安全、及时、准确送达目的地。双方在平等，互惠、互利的基础上，经过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条款，以兹信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乙方的车辆权利与义务

乙方保障甲方用车； 

乙方负责车险费（商业险及强险）、车船使用税、单次验车等相关费用；

乙方负责车辆出险的车辆维修及费用理赔工作；

乙方按月收取租赁费；

乙方为车辆保险采取就高的原则；

乙方接到甲方报险，于车辆出险24小时内报相应的保险公司；

三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甲方负担车辆的加油费、过路过桥费、车辆维修保养费等日常合理使用的相关费用；

交通事故保险以外的理赔部分由甲方承担；

甲方要文明驾驶、爱护和保管车辆，车辆出险于出险当时上报交管局（122报警），乙方管理人员要协助保险公司人员做好相关保险业务事宜；

四、运输费用与结算
甲方按月以电汇、承兑方式为乙方支付租车费用；租赁费，月结算金额为：9000元/辆（玖仟元整），车辆使用不足一个月的按天计费：9000元/30天=300元/天

2、运费结算方法：每月月末结算一次，乙方凭客户签收或盖章的送货回单及乙方增值税专用发票（税率9 %）向甲方结算运费。甲方收到增值税发票后，经审核无误挂账后90天内结清款项，不得无故拖欠。支付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或支票、银行汇款。
五、违约考核
租赁期内，乙方不得无故收回出租车辆；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提前收回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，同时应全额退还未到期租金，否则应向甲方支付未到期租金50%的违约金，并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租赁期间，甲方如需退租，可以提前解除合同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，甲方应结算租赁费至退租当日。

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购买车辆保险，未按照甲方要求购买保险的，乙方应自行承担保险理赔以外的部分费用

4、以上对乙方考核由甲方相关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财务部，在甲方与乙方运费结算时兑现。
六、争议解决方式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本着共同合作，解决问题的态度，相互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则应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。
七、其它
1、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人签字，双方盖章后生效。本协议有效期 2025年 1月 1 日起至2025年 12 月  31 日止。若双方任何一方提出结束履行本合同，应提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。
2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双方各执一份。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修订，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。
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：
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北京祥瑞祥远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

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签字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